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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－34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开展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

示范基地”命名工作的通知

万州区、黔江区、开州区、武隆区、城口县、丰都县、云阳县、

奉节县、巫山县、巫溪县、石柱县、秀山县、酉阳县、彭水县妇

联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系列重要讲话

和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和全国

妇联、市委市政府的指示要求，聚焦帮扶深度贫困地区未脱贫妇

女增收脱贫，市妇联实施了“携手姐妹 同奔小康”巾帼示范基地

就业帮扶项目，开展了“巾帼脱贫基地、巾帼扶贫车间、巾帼扶

贫家庭工坊”创建工作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就业帮扶基地。为

积极彰显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效应，充分展现巴渝巾帼助力脱贫

风采，市妇联将命名一批市级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。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地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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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。

二、基地数量

2020 年命名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共计

30 个，分别包含巾帼脱贫基地、巾帼扶贫车间、巾帼扶贫家庭

工坊三类。

三、命名范围

在全市 14 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区县开展。其中，向深度贫

困乡镇重点倾斜。

四、申报对象

积极响应“携手姐妹 同奔小康”巾帼示范基地就业帮扶项

目，深入贫困妇女集中的乡镇、村社或贫困妇女家中，建立巾帼

脱贫基地、巾帼扶贫车间、巾帼扶贫家庭工坊，且遵纪守法、具

有资质、带动性强的手工制作、家政服务、农村电商、乡村旅游、

种植养殖、加工制造等类型巾帼企业、机构。

已获得了历年“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”、2019 年“重庆市巾

帼脱贫示范基地（巾帼扶贫车间）”、2020 年巴渝巾帼产业示范

基地的不纳入申报范围。

五、申报主体及条件

（一）巾帼脱贫基地

1.申报主体。现代农业、农村电商、乡村旅游类型的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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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主体所在地。重点在贫困妇女集中的乡镇、村社建立

的基地。

3.申报主体帮扶条件。现代农业类年培训贫困妇女不少于

100 人次，带动就业贫困妇女不少于 20 名。农村电商类年帮助

贫困妇女销售产品至少 20万元或年吸纳贫困妇女就业至少 5人。

乡村旅游类年吸收或带动贫困妇女就业原则上应不少于 10 人

次。

（二）巾帼扶贫车间

1.申报主体。手工制作、家政服务、加工制造类型的车间。

2.申报主体所在地。重点在贫困妇女集中的乡镇、村社建立

的车间。

3.申报主体帮扶条件。手工制作类年培训贫困妇女不少于 50

人次，年带动就业贫困妇女不少于 20 人。家政服务类年培训贫

困妇女原则上不少于 50 人次，培训合格率达 70%以上，受训学

员转移就业率达 50%以上。加工制造业类年培训贫困妇女不少于

50 人次，带动就业贫困妇女不少于 20 人。

（三）巾帼扶贫家庭工坊

1.申报主体。手工制作、加工制造、农村电商、乡村旅游、

现代农业等类型工坊。

2.申报主体所在地。重点在贫困妇女家中建立的工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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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主体帮扶条件。手工制作类年开展培训不少于 20 次，

带动销售产品不少于 1 万元。加工制造业类年开展培训不少于

10 次，带动销售产品不少于 1 万元。农村电商类年开展培训不

少于 10 次，带动销售产品不少于 2 万元。乡村旅游类年开展培

训不少于 20 次，带动开办起农家乐、民宿等。现代农业类年开

展培训不少于 10次，带动发展相关产业收入不少于 2 万元。

（家庭工坊的目标是对每户贫困妇女家庭实现的帮扶目标

值。若帮扶的家庭为多户，则目标值应作累加）。

六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组织推荐（8 月下旬-9 月上旬）

区县妇联根据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评

选要求，推荐符合条件的巾帼脱贫基地、巾帼扶贫车间、巾帼扶

贫家庭工坊三类候选单位共计 3-4 个。

（二）综合评审（9 月中旬-9 月下旬）

市妇联对区县推荐的候选单位资料进行资格审查和综合评

价、筛选，评审出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30

个。

（三）公示（9 月下旬）

对拟命名的 30 个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

进行 5 个工作日公示。

（四）命名（9 月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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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30个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进行命名，

并给予一定资金扶持，授予标志牌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推荐。各区县妇联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命

名要求，推荐参加评选的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

地”（巾帼脱贫基地、巾帼扶贫车间、巾帼扶贫家庭工坊）”候选

单位 3-4 家。

（二）准确填报资料。各区县妇联要指导候选单位填写申报

表（见附件），申报表电子档及纸质件各一份，申报材料要求真

实、准确，经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盖章同意后，于 9 月 10 日 18:00

前统一报送至市妇联妇女发展部。同时提交电子档的基地场景

（内景、外景）、工作场面、反映带动妇女增收致富情况等方面

的照片，确保被命名单位名副其实。

（三）注重工作宣传。充分挖掘先进典型，发挥传统媒体和

网络新媒体宣传阵地的作用，加大工作开展情况和先进典型的宣

传力度，讲好巾帼脱贫故事，提升社会影响力。

联系人：张 京 67125297 15826233675

安志娟 67125195 18202322361

电子邮箱：71184177@qq.com

邮寄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 408号妇女发展部

mailto:cqflfnfz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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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（巾帼脱

贫基地）申报表

2.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（巾帼扶

贫车间）申报表

3.“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”（巾

帼扶贫家庭工坊）申报表

4.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申报情况

统计表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
2020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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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
（巾帼脱贫基地）申报表

申报单位名称

申报单位类型
申报单位地

址

负责人 联系方式

帮扶情况（≥申报条件对应数据）

主要事迹

（含基地规模、

基地帮扶情况等

内容，1000 字以

内）

所获荣誉

区县妇联

意见 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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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
（巾帼扶贫车间）申报表

申报单位名称

申报单位类型 申报单位地址

负责人 联系方式

帮扶情况（≥申报条件对应数据）

主要事迹

（含车间规模、

车间帮扶情况等

内容，1000 字以

内）

所获荣誉

区县妇联

意见 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

- 9 -

附件 3

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
（巾帼扶贫家庭工坊）申报表

申报单位名称

申报单位类型 申报单位地址

负责人 联系方式

帮扶情况（≥申报条件对应数据）

主要事迹

（含工坊规模、

工坊帮扶情况等

内容，1000 字以

内）

所获荣誉

区县妇联

意见 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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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重庆市贫困妇女就业帮扶巾帼示范基地申报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区（县）妇联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报单位名称

申报单位产业类型

（农业/电商/乡村旅游/手
工/家政/加工）

申报基地类型

（脱贫基地/扶贫车间/家
庭工坊）

申报单位事迹简介（300字）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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